101年第二次「財稅專業能力證照測驗」應試說明書

101年度第二次實用級「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」、「財產稅申報實務」財稅專
業能力證照測驗應試說明書
一、證照測驗重要日程表
	要   項
	時        間
	備           註

	題型題庫範本發售（含簡章及報名表）

（命題範圍以最新版為依據）
	中華民國99年11月底前發行（於99年10月開始接受預購）。
	內附報名表，每本售價新台幣250元，個人購買者另加郵資70元（計320元）【郵政劃撥帳號：19742251；戶名：中華財政學會】，本會於收到匯款後寄出。去年已報考同類科者僅須購買報名表（工本費50元並附去年入場證或成績單影本及貼足郵票之回郵信封）。營利、個人或稅會其中兩種題庫同時購買者500元加郵資70元（計570元）。（一次購買3至5本者加90元郵寄費；6本以上加120元運費）

	通訊報名期間
	中華民國101年7月2日(星期一)至8月1日(星期三）
	一律採郵政通訊報名或學校團體報名作業，以匯款或購買郵政匯票方式，每一類繳交報名費伍佰元
※有低收入戶證明，每一類繳交報名費貳佰伍十元(測驗合格可全額退費，即視同免費)

	測驗入場證寄發日期
	101年10月5日(星期五)
	考生可至本會網站查詢入場證號碼及試場位置。網址：http：//www.chapf.org.tw

	測驗日期
	101年10月20日(星期六)
	測驗日當天請攜帶「入場證」及「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」應試。

	測驗結果通知
	101年11月16日(星期四)
	以書面方式通知考生測驗結果，實際測驗結果以書面為準。學科及術科均合格者，請將測驗結果通知單影本、合格者資料表、回郵信封及製作證照費匯票，以郵政掛號方式寄回本會。單科合格者請保留測驗結果通知單以便次年報考及抵免用。

	測驗結果複查（申訴）申請與回復
	101年11月17日(星期六)起101年11月23日(星期五)
	採書面（郵政限時掛號）提出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，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。

	合格證照寄發
	101年11月30日

(星期五)
	以郵政掛號信方式寄發。

	辦理換證手續
	104年12月起
	本證照有效期限為3年，期滿應由持證人主動申請辦理換證。


二、測驗時間及內容101年10月20日(星期六)早上
	證照類別
	節次
	預備          
	時    間
	測驗題型及方式

	綜合所得稅
申報實務
	第一節
	8：40
	9：0 0～10：30
	學科（法規）與術科（實術）合併，均採選擇題，測驗時間90分鐘

	財產稅

申報實務
	第二節
	10：50
	11：0 0～12：30
	學科（法規）與術科（實術）合併，均採選擇題，測驗時間90分鐘


測驗內容及比重
(一)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
	  稅      種
	出    題   範    圍
	配分比例（%）

	綜合所得稅
	所得稅法第1章、第2章、第4章、第5章；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有關綜合所得稅部分(含施行細則)。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

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、港澳關係條例及施行細則有關個人部分
	90%

	稅捐稽徵法
	（含施行細則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之個人部分）
	10%


(二) 財產稅申報實務
	  稅      種
	出    題   範    圍
	配分比例（%）

	稅捐稽徵法
	（含施行細則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之個人部分）
	10%

	遺產及贈與稅
	遺產及贈與稅法
	30%

	房屋稅、契稅
	房屋稅條例、契稅條例
	20%

	土地稅（含地價稅
及土地增值稅）
	1.土地稅法有關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部分
2.平均地權條例有關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部分
3.土地稅減免規則
	40%


合格標準
    一、每一測驗類別以總分達75分為合格標準。
    二、檢附第一次測驗通知書影本可加分

	60至69分
	50至59分
	40至49分
	30至39分
	20至29分
	10至19分

	加總分6分
	加總分5分
	加總分4分
	加總分3分
	加總分2分
	加總分1分


   合格證書將劃分以下等第：總平均分數在90分以上者為「特優等」；80分至89分為「優等」；70分至79分為「甲等」。
